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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大規模接種規劃及獎勵措施 

 111年 12月 20日修訂 

壹、 依據 

一、 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 

二、 COVID-19疫苗合約診所執行接種作業注意事項。 

三、 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 

貳、 接種點類型 

COVID-19疫苗接種點配置可包含下列類型： 

一、 合約醫療院所：包含醫院、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及基層診所 

二、 社區接種站、外展服務及大型接種站 

參、 促進大規模接種作業策略 

一、 擴增疫苗接種點： 

持續擴增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並納入基層診所協辦接種作

業，增加疫苗接種可近性。 

二、 設置接種站及提供外展服務 

規劃設置社區接種站、大型接種站等，可透過村里長宣導或推廣邀

集民眾預約接種，以及提供至企業/機關之COVID-19疫苗接種外展服

務，透過集中接種作業提升疫苗接種效率。 

三、 增進民眾疫苗接種可近性 

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網頁建置合約醫療院所接種資訊，並提供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納入全球資訊網的「COVID-19防治一網通」疫苗地

圖，以利民眾就近接種。各縣市可運用自行開發之預約系統提供民

眾預約接種，促進疫苗使用效率。 

四、 鼓勵醫療院所免費提供民眾接種COVID-19疫苗，提升民眾接種意

願，以加速全民接種目標。 

肆、 目標接種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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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約醫療院所及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 

參考109年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各縣市合約醫療院所數分布比例及接

種人次，醫院以300人次/日並逐步提升至500人次/日；衛生所/健康

服務中心以100人次/日；診所以至少50人次/日預估。 

二、 社區接種站 

社區接種站之設置，依據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執行，接

種規模100~1000人次/場，各縣市可就區域特性整體調整以達目標

量，以平均400人次/場計算。 

三、 外展服務及大型接種站 

接種作業請依循「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執行： 

（一） 外展服務 

接種對象如公務機關、企業及軍營等，有意願參與之企業/機關

(構)，提出預定執行接種作業之場地、空間規劃及有意願接種疫苗

之人數，由各主管部會評估接種地點是否適合，符合資格之企業/

機關(構)，自行接洽醫療院所提供 COVID-19疫苗接種外展服務。 

1. 企業：如工業區、科學園區、私人企業等，建議至少1,000

人。請其與所在地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洽詢合作意

願，或由部會統一洽請地方政府衛生局推薦。 

2. 公務機關(構)：如矯正機關、警消單位及國營事業等，建議至

少100人請其與所在地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洽詢合作

意願，或由部會統一洽請地方政府衛生局推薦。 

3. 軍營：由國防部統籌規劃期程/人數，由國軍醫院依合約醫院

模式提供接種服務，必要時由地方政府衛生局協助安排。 

4. 其他接種對象 

（二） 大型接種站 

以棒球場、體育場等大型接種場地設立接種站，1,000人/場。 

四、 有關社區接種站之醫護及其他工作人員人力費用，請參照「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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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之人力費用標準，並納入地方政府衛生局

「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地方政府防疫動員計畫-COVID-19疫苗

接種子計畫」項下支應，依計畫經費作業模式辦理。另有關公務機

關(構)及企業自行洽詢合約醫療院所提供至職場或指定地點之接種服

務，為鼓勵合約醫療院所提供到點接種服務，請機關/構及企業依

「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附表3提供醫療院所醫護及工作

人力支援費用。 

 

伍、 檢討機制  

視流行疫情、接種情形及疫苗供應期程與貨量滾動調整疫苗接種作業。 

 

陸、 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 

一、 醫療院所提供民眾免費COVID-19疫苗接種服務，並配合接種政策

相關事項，按接種人次提供100元/人次(協助執行接種站及外展服

務之接種人次亦列入計算)。 

二、 配合應辦理之接種作業相關政策，達每月目標接種人次者(協助執

行接種站及外展服務之接種人次亦列入計算)，接種獎勵、績效獎

勵及工作表現優良獎勵如下： 

獎勵 

標準 

醫療 

院所層級  

接種獎勵* 績效獎勵 表現優良獎勵** 

標準 

(人次/月) 

額度 

(元/月) 

標準 

(人次/月) 

額度 

(元/月) 

額度 

(一次性) 

診所 
≧500 1.5 萬 - - 

上限 5萬元 
≧1,000  3 萬 ≧1,600 加給 3 萬 

地區醫院  ≧4,000 8 萬 ≧ 6,400 加給 8 萬 

上限 30萬 區域醫院及 
醫學中心 

≧6,000  10 萬 ≧ 10,000 加給 10 萬 

*接種獎勵及績效獎勵醫療院所應配合相關事項： 

1. 免費提供民眾疫苗接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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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疫苗預約平台等機制，鼓勵全民接種，每月達目標人次者(依疫情現況或實際接

種情形滾動調整目標人次) 

3. 每日依接種計畫規定按時以Web版NIIS或API介接方式將當日之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

結存情形上傳NIIS。 

**表現優良獎勵：於接種計畫執行期間，一次性撥發獎勵，均達成者，以上限額度獎勵，

未全數達成者依比例計算獎勵額度。 

1. 診所每家上限5萬元。配合下列事項： 

A. 基本設置獎勵：2萬元 

 推動診間系統接種資料與NIIS 以API介接。 

 接種動線妥適規劃符合感染管制措施。 

 冷運冷藏管理符合規範。 

 每日按時將當日之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情形上傳NIIS。 

B. 接種作業配合優良者：3萬元 

 加入「疫苗預約平台」。 

 協助接種站設支援人力或配合辦理指揮中心公告事項。 

2. 醫院每家上限30萬，配合下列事項： 

A. 接種動線妥適規劃符合感染管制措施。 

B. 冷運冷藏管理符合規範。 

C. 每日按時將當日之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情形上傳NIIS。 

D. 推動醫院診間系統接種資料與NIIS 以API介接。 

E. 進行提升實施對象接種可近性相關措施，且接種成效良好者。 

F. 配合每日開診、提供友善預約接種機制(包含加入疫苗預約接種平台等)、協助接種站

設置或外展服務，配合辦理指揮中心公告事項。 

 

三、 獎勵經費核付及配套措施： 

（一） 合約醫療院所應配合每日按時將當日之接種資料及疫苗消耗結存情

形上傳NIIS之規定，對於延遲上傳接種資料之合約醫療院所，調整

獎勵措施核付標準並自110年10月1日起實施，說明如下： 

1. 按每接種人次提供100元之獎勵措施：依NIIS檢核合約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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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資料，「上傳日減接種日≧7日」之接種資料，獎勵核付50

元/人次。 

2. 每月達目標接種人次之接種獎勵及績效獎勵：「上傳日減接種

日≧7日」之接種資料不列入計算。 

3. 一次性撥付之表現優良獎勵(醫院上限30萬及診所上限5萬)：合

約醫療院所於110年10月至111年6月期間，曾有任一月份未按時

上傳接種資料(上傳日減接種日≧7日)筆數佔該院所總上傳筆數

≧10%者，則獎勵費醫院減少核撥5萬元，診所減少核撥1萬元。 

（二） 針對合約醫療院所因資料上傳誤失，後續須於系統後臺再行修正之

異常情形，考量需耗費大量行政資源處理異常資料，且影響民眾接

種權益，按每接種人次提供之獎勵費以每劑50元核計，若每劑已核

算100元者，則進行追扣。 

（三） 將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協助經費撥付事宜。 

（四） 自110年6月7日起請合約醫療院所提供民眾免費接種服務，於醫療

院所合約書刪除收費標準並增列「免費提供民眾接種COVID-19疫

苗服務」內容，已為合約醫療院所則補充該內容協議。 

（五） 本獎勵措施之實施期限視疫情趨勢及接種涵蓋率情形滾動調整。 

（六） COVID-19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執行疫苗接種之補助及獎勵費，

請合約醫療院所優先且合理分配予實際執行接種作業之相關工作人

員，支付額度可參酌「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附表1

「COVID-19疫苗接種站工作人力經費補助原則」辦理，或可自訂

標準及視營運管理需要規劃分配。 

 


